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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综合开发辅助读本》

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辅助读本》是《中国农业综合开发》辅助读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农业综合开发面临新的挑战，要求我们面对新形势、新问题，采
取新对策，做出新贡献。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农业综合开发所走过的历程
，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客观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为今后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决策提供借
鉴。组织编写《中国农业综合开发》与这本辅助读本，就是我们力求做出新贡献的一种尝试。《中国
农业综合开发辅助读本》吸收了有关农业综合开发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农业综合开发》的辅
助读本，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深入阐述了“十五”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
主要任务；二是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各地在进入新阶段后对农业综合开发的实践和探索；三是系统地介
绍了国外农业开发的基本经验和模式；四是摘要地介绍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模式和做法：五是收
集整理了与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相关的政策法规文献：六是选择并解释了与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密切相关
的概念和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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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综合开发辅助读本》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十五”计划一、“十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二、
“十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任务三、“十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政策措施第二部分 部分
省区农业综合开发的实践与探索一、浙江省搞好项目考察评估提高农业综合开发科学管理水平二、黑
龙江省发挥资源优势搞好平原地区农业综合开发三、河南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综合开发产品种植
结构四、内蒙古探索农业综合开发草原建设新途径实现畜牧业经济可持续展五、江苏省农业综合开发
多种经营项目实践初探六、吉林省加强科技示范区建设提高农业综合开发的科技含量七、安徽省真抓
实干搞开发千方百计筹资金八、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县级报账制实践九、河北省在农业综合开发
中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实行奖优罚劣十、江西省搞好项目验收工作提高农业综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五)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定稿)(六)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第
三部分 国外农业开发的模式与经验一、国外农业开发的产生与发展二、国外农业开发的基本模式三、
国外农业开发的主要经验第四部分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模式和做法一、招标采购制度二、提款报账
制度三、监测评价制度第五部分 农业综合开发相关政策法规一、关于资金管理的法规(一)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三)农业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四)贷款通则(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二、关于土地治理的法规(一)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三
、关于多种经营的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四)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五）产苗种管理办法四、关于科技示范的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
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四)农业科技发
展纲要(2001～2010年)五、其他相关法规第六部分 农业综合开发名词解释开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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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六十九条借款人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第八十条等法律规定处以罚款并追究刑事责任。第七十条借款人违反本通则第九章第四十二条
规定，蓄意通过兼并、破产或者股份制改造等途径侵吞信贷资金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承担相应
部分的赔偿责任并处以罚款；造成贷款人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员
的刑事责任。借款人违反本通则第九章其他条款规定，致使贷款债务落空，由贷款人停止发放新贷款
，并提前收回原发放的贷款。造成信贷资产损失的，借款人及其主管人员或其他个人，应当承担部分
或全部赔偿责任。在未履行赔偿责任之前，其他任何贷款人不得对其发放贷款。第七十一条借款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由贷款人对其部分或全部贷款加收利息；情节特别严重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
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一、不按借款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贷款的。二、用贷款
进行股本权益性投资的。三、用贷款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经营的。四、未依法取得经营
房地产资格的借款人用贷款经营房地产业务的；依法取得经营房地产资格的借款人，用贷款从事房地
产投机的。五、不按借款合同规定清偿贷款本息的。六、套取贷款相互借贷牟取非法收入的。第七十
二条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贷款人责令改正。情节特别严重或逾期不改正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
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一、向贷款人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资
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资料的；二、不如实向贷款人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等资料的；三
、拒绝接受贷款人对其使用信贷资金情况和有关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监督的。第七十三条行政部门、
企事业单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的；企业
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入处以1倍以上至5倍以下罚款
，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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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辅助读本》是农业综合开发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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